附件2

信用修复告知书

(行政相对人名称):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等文件规定，该行政处罚信息将在信用中国网站“双公示”栏目进行公示。

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改委58号令）规定“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在纠正违法行为且达到最短公示期限后，经申请，可提前终止公示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为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现告知你单位可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在线提交信用修复申请。

行政处罚机关名称(印章):

      年   月   日
